
第一條 依法源依據 

 地規程依「總則」訂定。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規程為事業部各部門組織運作之基本規範。本規程及其他本事業部所依循之規章，對外    

 具洲律效力。   
 

第三條 組織體系 

 設置事業部主管，負責幕僚和行銷體系單位。 

一、 幕僚體系單位：總經理室、人力資源部、財務部、行銷部、服管部、技訓部、總務部。 

二、 行銷體系單位：營業處，下設分公司(責任中心/部)。 
 

第四條 部門掌職 

一、總經理室 

(一) 制定發票目標及策略。 

(二) 建立與維護整體營運機制，並管理與監控各項營運績效。 

(三) 更具經營方針及經營目標，訂定各責任中心轄區經營計畫及達成目標之具體措施。 

(四) 督促各責任擊心達成經營目標之各項基本作業。 

(五) 掌握責任中心市場情報及分析經營管理異常狀況並擬定、執行改善政策。 

(六) 擬定與控管專案執行進度。 

(七) 租賃交易（異動）交件審核及異常事項管控。 

(八) 負責送簽文件審核、用印、建檔、保管。 

(九) 協助事業部主管各項文書行政作業。 

(十) 控管重要印章。 

(十一) 制（修）定與維護其他專用規章。 

二、人力資源部 

(一) 任用適才適所同仁，透過輪調和訓練，培養多職能人才。 

(二) 制（修）定與維護專用規章體系架構，並請相關部門提出專用規章制（修）定建議。 

(三) 參與經營策略擬定，並協助推動執行。 

(四) 推動績效管理，落實季考核。 

(五) 制（修）定與維護人力資源政策、目標、策略、專用規章、作業流程及權責劃分。 

(六) 規劃與執行教育訓練及人才培育，並建立人才庫。 

(七) 辦理同仁之任免、薪資、升降、調遷、出勤、差假、考核、獎懲、退休、及福利等業務。 

(八) 規劃與控管人事預算。 

三、財務部 

(一) 配合會計師年度內各項審查作業。 

(二) 編製與會整年度經營計畫。 

(三) 結算、分析（年）經營狀況，及相關帳冊、憑證保管。 

(四) 辦理各項工商登記及印信變更業務。 

(五) 督促與審核責任中心各項會計作業。 

(六) 制（修）定與維護財務專業規章。 

 

 



四、行銷部 

(一) 研究分析同業經營動向與蒐集各項銷售資料。 

(二) 擬定與推動各項行銷企劃案件並追蹤成效。 

(三) 統計經營分析營業同仁產值戰力狀況及規劃戰力提升教育並追蹤成效。 

(四) 蒐集分析與提供國內外新贈品情報資料。 

(五) 辦理商品進出口事項，追蹤與控管其進度。 

(六) 建立國內外廠商良好關係維繫。 

(七) 規劃國內外採購作業並提出改善建議。 

(八) 責任中心商品及數位網路售前支援。 

(九) 事業部經營策略規劃與推動。 

(十) 制（修）定與維護行銷專用章。 

五、服管部 

(一) 規劃服務作業流程及督導各責任中心服務基本作業。 

(二) 維護顧客設備及服務合約資料之建立與責任顧客風評調查。 

(三) 審核服務合約資料、用印及合約管理。 

(四) 辦理服務同仁考核鑑作業。 

(五) 擬訂供應品辦貨計畫。 

(六) 統計分析各項服務異常事項及研議改善對策。 

(七) 制（修）定與維護服務專用規章。 

六、技訓部 

(一) 原廠專業技術能力引進及傳承。 

(二) 原廠技術手冊的翻譯。 

(三) 擬定零件辦貨計畫。 

(四) 服務訓練、修護、支援之執行。 

(五) 服務專業認證學、術科測驗執行。 

(六) 商品檢驗及測試報告提出作業。 

(七) 舊機的掌握與查核，及報廢作業的審核。 

(八) 部門工作計畫擬定與執行。 

(九) 制（修）定與維修技訓專用規章。 

七、總務部 

(一)各總務及庶務行政、採購。 

(二)辦公位置及公務車之租賃。 

(三)固定資產取得、維護、管理、保險、及保全。 

(四)各項慶典、旅遊、獎勵等整體性活動。 

(五)不動產管理業務。 

(六)採購辦公及庶務性用品及存量管理。 

(七)信件收發、總機接聽及維護管理辦公環境與設施。 

(八)控管年度總務費用預算。 

(九)維護電腦軟體、硬體及網路。 

(十)制（修）定與維護總務專用規章。 

 

 



八、營業部 

(一)根據經營方針及經營目標，訂定各責任中心轄區經營計畫及達成目標之具體措施。 

(二)督促各責任中心達成經營目標之各項基本作業。 

(三)掌握各責任中心市場情報及分析經營管理異常狀況並擬定、執行改善對策。 

九、分公司 

(一)提升人力產值，確保經營目標達成。 

(二)負責轄區內個性商品之經營管理。 

(三)執行商品維修保養業務。 

(四)建立與維繫良好顧客風評關係。 

(五)管理商品進銷存作業。 

 

第五條  分層負責權限。 

本事業部各級主管之權限，依權責劃分規定辦理。 

 

 

 

 

 

 

 

 

 

 

 

 

 

 

 

 

 

 

 

 

 

 

 

 

 

 

 

 

 



第一條 依源法據 

 本作業要點依「權責劃分辦法」訂定 
 

第二條 目的 

 落實自主經營，建立權責分明的制度。 
 

第三條 適用對象 

 事業部告級主管 
 

第四條 權責劃分表                              「＊」表示核定 

 

類別 內容 事業部主管 處主管 部門主管 

規
章
及
計
畫 

一、處以下年度經營劃之核定 ＊   

人
力
資
源 

一、小於部門組織調整之核定 ＊   

二、同仁任用、敘薪、調動、升倫、獎懲、辭職、開除、留職停薪、資遣、退休之核定 

(一)職及體系及 21 職等以下 ＊   

(二)同仁試用轉正是依規定或原簽核辦理者 ＊   

三、職教體系績效考核之核定（含季度提報） ＊   

四、教育訓練計畫及費用之核定 ＊   

五、每月同仁薪資發放之核定 ＊   

六、各級部門主管、同仁請假之核定 ＊   

(一)行銷體系 

1.非部門主管 

(一)3 天以下   ＊ 

(二)7 天以下  ＊  

(三)超過七天 ＊   

2、部門主管    

(一)3 天以下  ＊  

(二)超過 3 天 ＊   

3.處主管 ＊   

(二)幕僚體系 

1.非部門主管 

(一)3 天以下  ＊  

(二)超過 3 天 ＊   

2、部門主管以下 ＊   

七、同仁 2 天以上境內出差之核定 

(一)非部門主管   ＊ 

(二)行銷體系部門主管  ＊  

(三)幕僚體系被門主管以上及行銷體系處主管 ＊   



八、各級部門主管、同仁境外出差之核定 ＊   

 九、同仁因轄區特性或業務需要之油料費報 

     支之核定     
＊   

 十、出具同仁相關證明文件之核定 ＊   

 十一、配合政府機關調整工作時間之核定 ＊   

 

財
務 

一、事業部核定額度內資金使用之核定 ＊   

二、分公司及營業所銀行帳戶（開戶、銷護及變

更之核定） 
＊   

三、國內債卷型基金、銀行定存及短票附買回交

易取得或處分之核定 
＊   

四、分公司股務及董事會議程之核定    

（一）股務（韓重大訊息）公告級申報 ＊   

（二）配合公司變更登記事項之公司董事會議程 ＊   

五、公司資訊在行政機關備案之核定 ＊   

六、應付帳款支付之核定    

（一）原請（採）購已依權責核准者   ＊ 

（二）例外事項 依原請（採）購權責 

七、定額零用金之核定 ＊   

行
銷 

一、刊物例行編輯出刊之核定 ＊   

二、行銷活動在 DTN50 萬以下之核定 ＊   

三、單筆交際費在 DTN5 萬以下之核定 ＊   

營
服 

一、各項商品最低價之核定 ＊   

二、依標準對責任中心保障毛利或補貼之核定 ＊   

三、依規定選定經銷商之核定 ＊   

四、業務所需押標金或保證金在 NTD100 萬 

    以下之核定 
＊   

五、提領票據或退票 

（一）暫收、保證票據或退票 ＊   

（二）前述（一）以外之提票載在 NTD100 萬 

      以下之核定     
＊   

六、壞帳在 NTD50 萬以下核定 ＊   

七、直銷商品之核定 

（一）售價商品之核定 

1、95%以上   ＊ 

2、低於 95% ＊   

（二）票其兌現天數    

1、機器款 62 天以內或供服款 123 天以內   ＊ 

2、機器款超過 62 天或公服款超過 123 天  ＊  

 （三）銷貨退回 



1、當月份銷貨退回   ＊ 

2、次月以上銷貨退回 ＊   

（四）銷貨折讓    

1、NTD5 仟以下  ＊  

（五）商品試用及展示    

1、7 天以內   ＊ 

2、超過 7 天  ＊  

（六）計張耗用    

1、正常耗用週期（一天 ERP 設定）   ＊ 

營
服 

2、非正常耗用週期    

（1）NTD 1 萬以下   ＊ 

（2）超過 NTD 1 萬  ＊  

（七）零件耗用   ＊ 

八、經銷商品之核定    

（一）經銷商品之銷售(含機器、供應品及零件)   ＊ 

（二）票據兌現天數    

1、62 天以內   ＊ 

2、超過 62 天 ＊   

（三）銷貨退回    

1、當月份銷貨退回   ＊ 

2、次月以上銷貨退回 ＊   

（四）銷貨折讓    

1、NTD 5 仟以下  ＊  

2、超過 NTD 5 仟 ＊   

（五）商品試用及展示    

1、7 天以內  ＊  

2、超過 7 天 ＊   

（六）耗用 （供應品之核定） ＊   

九、租機商品之核定    

（一）租機案之核定（新租/增租/續租） ＊   

（二）換機    

1、閒置資產  ＊  

2、新機 ＊   

（三）租機案之變更、提前終止 ＊   

（四）銷貨撤回    

1、當月份銷貨退回   ＊ 

2、次月份以上銷貨退回 ＊   

（五）銷貨折讓 ＊   

（六）商品試用及展示    

 1、7 天以內   ＊ 



2、超過 7 天  ＊  

（七）押金退回 

1、押金退回沖抵帳款 ＊   

2、押金退還顧客    

（八）計張耗用 

1、正常耗用週期（依 ERP 設定）   ＊ 

2、非正常耗用週期    

（1）NTD 1 萬以下   ＊ 

（2）超過 NTD 1 萬  ＊  

（九）零件耗用   ＊ 

十、租賃商品之核定    

（一）租賃 

1、類型 

（1）符合規定之營業型租賃總承租金額在 NTD        

     50 萬以下 
  ＊ 

（2）符合規定之營業型租任總承租金在 NTD 50 

（3）租賃案由集團以外之租賃公司承作 ＊   

（4）資本型租賃或不符合規定之營業型租或賃 

     準備契約有修改 
＊   

2、租期及頭期付款 

（1）租賃期數在 36 期以內   ＊ 

（2）租賃期數超過 36 期 ＊   

（3）起租日與頭期款付日之期間在 2 個月以內   ＊ 

（4）起租日與頭期款繳付日支期天超過 2 個月 ＊   

（二）換機 

1、拒租期到期 3 個月以內   ＊ 

2、拒租期到期 6 個月以內  ＊  

3、前述 1、2 以換機 ＊   

（三）租賃案之變更、提前終止 ＊   

（四）銷貨退回 

1、當月份銷貨退回   ＊ 

2、次月以上銷貨退回 ＊   

十一、部門間業績歸屬之核定 由共同上級主管核定 

十二、租機資產管理（商品庫存除外）之核定    

（一）出租資產成本 ＊   

（二）出租資產缺件之索賠、理賠  ＊  

（三）閒置資產之控管調度  ＊  

（四）閒置內資產之拆件 

 
＊   



物
流 

一、庫存報廢及差異調整在 NTD50 萬以下核定 ＊   

二、國內商品短損索賠之核定 ＊   

法
制 

一、標準契約及一般業務、銷毀及保管人之核定 ＊   

二、印章印製、銷毀及保管人之核定  

（一）分公司印鑑章、發票及特定用途專月章 

     （限行政管理用） 
＊   

（二）負責人章由負責人自行核定 ＊   

三、申請公司負責人資格證明由負責人自行核定 

四、申請抄錄公司登記事項之核定 ＊   

五、民事類法律案件在 NTD50 萬以下之核定（含 

    提起訴訟、仲裁、上訴、及接受不利調解或 

    裁決結果等） 

＊   

六、經銷商信用額度總歸戶之核定 

（一）NTD30 萬以下   ＊ 

（二）NTD50 萬以下  ＊  

（三）NTD100 萬以下 ＊   

法
制 

七、經銷商擔保額度之核定 

（一）定存單、銀行保證、信用狀   ＊ 

（二）不動產抵押、保證人  ＊  

八、經銷商擔保責任解除後之額度高於應收款項 

    之核定 
＊   

採
購 

一、非統購商品/原物料採購之核定 

（一）代理或經銷現有類別商品增加新款式 ＊   

（二）代理或經銷商品、自有品牌委外生產商品 

      及原物料以外之採購再 NTD50 萬以下 
＊   

二、辦貨之核定 ＊   

三、各項工程及軟硬體設備請購、採購及處分 

    在 NTD50 萬以下之核定 
＊   

行
政 

一、承租房屋供營運使用之核定 

（一）集團公司內部租賃 ＊   

前述（一）及事業部總部、倉庫以外使用租約期 5 

年以內且依規定之個案 
＊   

二、各項罰款及對外理賠之核定 

（一）NTD 5 仟以下  ＊  

（二）NTD 10 萬以下 ＊   

三、暫付款核定 

（一）進口相關費用   ＊ 

（二）責任中心零用金暫支  ＊  

（三）總部費用暫支 ＊   

四、費用及損失之核定 

（一）經常性及庶務費用 



 房屋稅、地價稅、汽機車牌照稅及燃料稅、勞健團

保費、身心障礙差額補助、原住民差額補助、退休

金提撥、水費、電費、郵費、電話費、印花費、公

證費、匯費、管理費 

  ＊ 

營業稅、貨物稅、關稅、退稅業務費、結匯手續費、

L/C 修改費、公會費、進出口報關費及港埠費用、

進出口保險費 

  ＊ 

運費、旅費、公務車維修保養費、文具印刷費、書報雜誌費、招募員工廣告費、公告登報

費、報門號財及雜項報支 

（1）NTD 3 仟以下   ＊ 

 （2）NTD 5 仟以下 ＊   

 （3）超過 NTD 5 仟 ＊   

 （二）其他費用（本作業要點未列支費用）NTD10 

      萬以下 
＊   

 五、保險之核定 

 （一）辦理例行手續（如批改、理賠申請、車輛續 

      保等） 
＊   

 （二）業務所需之工程及產品責任保險 ＊   

 六、辦理庶務事項（如停車位、電信門號、水電、 

    網路等）之核定 
＊   

 七、門禁保全之核定 ＊   

 八、辦公用品請領之核定   ＊ 

 九、報表申請之核定   ＊ 

 十、名片印製之核定   ＊ 

 一、專業部內同仁新增、變更及註銷 ERP 系統角 

色之核定 
＊   

 二、事業部內電子郵件帳號申請之核定 ＊   

 

 

1、除前條規定外，應呈事業部主管核定之事項，仍應遵照相關法令及主管機關規定或依公司章程 

定之。 

2、本作業要點敘述 〝以上〞、〝以下〞代表含。 

3、本作業要命敘述 〝超過〞、〝高於〞、〝低於〞、〝小於〞代表不含。 

4、行銷體系只營業處、分公司，幕僚體系總部幕僚部門。 

 

 

第五條 施行日期 

 

 

 

 



第一條、 法源依據 

本授權「震旦辦公設備權責劃分作業要點」訂定。 

 

 

第二條、 目的 

自主經營，建立權責分明的制度 

 

 

事業部各級主管 

 

第四條、權責劃分表                                  「＊」表示核定 

 

類
別 

內容 事業部主管 處長 服管主管 財務主管 
部門主

管 
MIS 同仁 

 一、直銷供應品及紙張售價比率之核定 

 （一）76%以上     ＊  

 （二）低於 76%   ＊    

 二、供服款票期兌現天數 

 （一）直銷商品 

 1、123 天以內     ＊  

 2、超過 123 天   ＊    

 （二）經銷商品 

 1、62 天以內     ＊  

 2、超過 62 天  ＊     

 三、經銷零件售價比率之核定 

 （一）110％上     ＊  

 （二）低於 100％   ＊    

物

流 
一、估機報廢    ＊   

資

訊 

一、事業部內電子郵件 

    帳號申請之核定 
     ＊ 

 

 

附註說明： 

    本授權表敘述『以上』、『以下』代表含。 

    『超過』、『高於』、『低於』、『小於』代表不含。 

 

 

第五條、施行日期 


